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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管理的
通  知
区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管理，保障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根据人社部《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的意见》（人社部发〔2012〕70号）、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结算暂行办法的通知》（渝人社发〔2012〕153号）和《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医疗费用结算办法（试行）的通知》（渝人社发〔2011〕259号）精神，现就加强我区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管理（以下简称“总额控制”）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任务目标
按照“结合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加强总额控制，并以此为基础，结合门诊统筹的开展探索按人头付费，结合住院、门诊大病的保障探索按病种付费”的改革方向，结合区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建立符合区情的总额控制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机制与风险分担机制，引导参保人员合理有序就医、逐级双向转诊。逐步建立以保证质量、控制成本、规范诊疗为核心的医疗服务评价与监管体系，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提升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绩效，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权益，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对公立医院改革等工作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二、基本原则 

　　加强总额控制管理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一是保障基本。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总额控制”的要求，科学合理确定支付标准，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 

　　二是建立机制。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的谈判协商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三是加强监控。针对付费方式的特点，完善监督考核和激励补偿办法，在费用控制的基础上加强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控制，实现费用与服务质量双控。 

　　三、主要内容 

（一）加强和完善基金预算管理。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制度，在认真编制基本医疗保险收入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支出预算，并将基金预算管理和费用结算管理相结合，加强预算的执行力度。
（二）合理确定全区总额控制目标。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以基本医疗保险年度基金预算为基础，确定医疗保险基金向区域内定点医疗机构支付的年度总额控制目标。
（三）细化分解总额控制指标。以近三年各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提供情况和实际医疗费用发生情况为基础，将区年度总额控制目标按照定点医疗机构不同级别、类别、定点服务范围、有效服务量以及承担的首诊、转诊任务等因素，并区分门诊、住院等费用进一步细化落实到各定点医疗机构。要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对不同类别与级别定点医疗机构的差别支付政策，注重向基层倾斜，使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指标占有合理比重，以适应分级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医院双向转诊制度的建立，支持合理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 

（四）注重沟通与协商。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实施总额控制的程序和方法，并向社会公开。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之间有效协商的机制，在分解总额控制目标时，应征求定点医疗机构的意见。
（五）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按照“结余留用、超支分担”的原则，合理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定点医疗机构对结余资金与超支费用的分担办法，充分调动定点医疗机构控制医疗费用的积极性。在保证医疗数量、质量和安全并加强考核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费用超支由定点医疗机构合理分担，结余资金由定点医疗机构合理留用的机制。
（六）纳入定点服务协议。将总额控制管理内容纳入定点服务协议，并根据总额控制管理要求调整完善协议内容。要针对总额控制后可能出现的情况，逐步将次均费用、报销率、住院率、人次人数比、转诊转院率、手术率、择期手术率、重症病人比例等，纳入定点服务协议考核指标体系，并加强管理。 

（七）完善费用结算管理。要将总额控制指标与具体付费方式和标准相结合，合理预留一定比例的质量保证金和年终清算资金后，将总额控制指标分解到各结算周期（原则上以月为周期），按照定点服务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结算，确保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正常运行。对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周期内未超过总额控制指标的医疗费用，应根据协议按时足额拨付；超过总额控制指标部分的医疗费用，可暂缓拨付，到年终清算时再予审核。对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未按照协议按时足额结算医疗费用的，要加强监督、责令整改，对违法、违纪的要依法处理。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之间应建立定期信息沟通机制。
（八）强化医疗服务监管。各有关部门要针对实行总额控制后可能出现的推诿拒收病人、降低服务标准、虚报服务量等行为，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的监管。对于医疗服务数量或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应按照协议约定适当扣减质量保证金。要完善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畅通举报投诉渠道，明确监测指标，加强重点风险防范。要建立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对违约、违规医疗行为的查处力度。
（九）推进付费方式改革。要在开展总额控制的同时，积极推进按人头、按病种等付费方式改革。要因地制宜选择与当地医疗保险和卫生管理现状相匹配的付费方式，不断提高医疗保险付费方式的科学性，提高基金绩效和管理效率。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我区医疗保险基金总额控制管理工作的领导，保证群众的基本医疗待遇和基金安全，成立区基本医疗保险总额控制管理工作小组，由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宋葵任组长，区政府办、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区卫健委、区监察局为成员，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人力社保局，由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区社保局局长胡进任主任，区财政局副局长苏小平、区卫健委副主任张厚彬、区社保局副局长刘亮任副主任，成员由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区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组成。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全区基本医疗保险总额控制管理方案的制定、落实和日常监督及违规查处；负责辖区内全区医疗定点服务机构的医疗保险费用审核、结算、支付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全区医疗保险基金使用和运行的监督管理。
区卫健委负责对全区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总额控制执行情况进行直接监督和规范管理。
区监察局对相关部门在医保基金总额控制管理及基金拨付、结算等各项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部门协作。总额控制管理工作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各部门及相关单位在推进此项工作中，要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具体措施、强化管理、加强宣传，充分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合力。对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要及时研究解决，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二）加强监督管理。人力社保部门要明确总额控制管理的重点环节，加强网上监控和监督检查，将日常管理、信息监测、分级管理考核与医保实际付费相结合，防范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标准、推诿重症患者等损害参保人员利益行为的发生。
（三）完善和建立制度。为确保我区基本医疗保险总额控制管理的有效实施，区总额控制管理工作小组应尽快研究完善和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如：医疗保险基金总额控制管理预警制度、医疗保险基金总额控制监管办法、医疗保险基金总额控制管理考核办法、社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协商管理制度、医疗定点服务机构药品采购监管制度、定点服务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办法及医疗保险专家库制度。
（四）奖惩。为确保我区基本医疗保险总额控制管理取得实效及实现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从2014年起，根据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额控制管理执行情况，对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区卫健委进行奖惩考核，并将结果进行通报。
（五）加强宣传引导。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加大对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参保人员政策宣传的力度，确保为总额控制管理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6月23日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6月23日印发
- 2 -
- 1 -

